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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临夏市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标准》的通知

临夏市人民政府，州政府有关部门，省属在临有关单位：

《临夏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》已经州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各自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9月1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临州办发〔2025〕39号

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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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夏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一、临夏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由《临夏市道路临时停车泊

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》《临夏市公共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标准》《临夏市单位对外开放式专用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

费标准》《临夏市住宅小区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》共4

类标准构成，具体收费按本标准附件执行。

二、本次政府定价的价格政策执行范围、设施类型、车型类别（除

摩托车类）的区别界定、区域类型、收费时段的区分划定、计费时长、

计费方式的实施类别、收费减免的政策情形、收入分配的处理办法等，

要严格按照《临夏州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凡机动车停放服务经营者（管理者）对外提供停车服务收取

费用的，必须按照《临夏回族自治州城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》的相

关规定向公安或城市管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相关手续，同时应当具备

《临夏州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收费条件，并要积极

落实有关免费条款。

四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制度，经营者或管理者应

当在停车场地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，明示经营管理者名称、停车

场地范围和位置、收费时段、收费标准及依据、服务监督电话、行业

主管单位及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，规范使用合法收费票据，主动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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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。根据不同的定价形式，停车收费公示牌分两种颜色：执行政府

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设施采用蓝色公示牌，执行市场调节价的停

车设施采用绿色公示牌。

五、临夏市各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城市停车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解

读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加强舆情管控，引导公众建立积极参与、共治共

享、有偿使用等观念，共同推动临夏市城市交通条件持续改善和宜居

水平不断提升。

六、发展改革、公安、交通、住建、城市管理等部门要积极配合

市场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加强对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日常监督管

理。对不执行明码标价规定、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等违法违

规行为，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价格违法

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；对不出具或使用不符

合规定收费票据的行为，由税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实施处罚。

七、本收费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执行期内遇国家或省上政策

调整，按新政策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临夏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2.临夏市公共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
3.临夏市单位对外开放式专用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

收费标准

4.临夏市住宅小区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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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委办公室，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州政协办公室。

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9 月 15 日印发


